
- 1 - 

 

 

【法律关注】以国内旅客海上人身损害案件为例分析邮轮船东的法律风险  

作者：赵芦印 

 

摘要： 

随着国民对邮轮消费的需求日益增长，邮轮旅游期间发生的旅客人身损害案件也逐渐

成为航运业内所关注的话题，如法律适用问题、旅行社和邮轮船东的责任归属问题、邮轮

船东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雅典公约》责任限制适用问题等。本文将以三个典型的国内

旅客海上人身损害案件为例，从上述角度，分析邮轮船东对旅客人身伤亡案件所面临的法

律风险，同时也希望文章能对邮轮船东完善经营管理、加强风险防控有所帮助。 

一、蒋某与皇家加勒比 RCL 游轮有限公司等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 (2017)沪 72

民初 136 号、(2018)沪民终 85 号 

1. 案件事实 

原告蒋某及其丈夫与被告国际合作旅行社订有出境旅游合同，约定原告与丈夫向被告

国际合作旅行社购买“上海冲绳上海 4 晚 5 天"旅游产品。2016 年 5 月 29 日，原告乘坐

“海洋量子号"邮轮返回并靠泊中国上海港，当日上午小雨。7 时许，原告跟随丈夫自 14

层露天甲板步入室内船舱后摔倒。原告摔倒后先被送至船医处进行诊疗救助。原告下船

后，由外轮代理送至医院就医，诊断为骨折。 

2. 法院判决 

原告蒋某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被告皇家加勒比游轮作为“海洋量子号"的经

营人，被告国际合作旅行社作为旅游合同相对方，两被告未尽到对原告的安全保障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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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原告人身损害，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等

共计 271417 元。上海海事法院院经审理认定本事故共产生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营养费等

人民币 293445.82 元，判决两被告按照 20%的过错责任比例应赔偿。后来，原告及被告皇

家加勒比游轮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高院提起上诉，上海高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

案涉及的法律问题经整理如下： 

1）法律适用问题 

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因被告皇家加勒比游轮注册于境外，本案具有涉外因

素。案件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

理。 

2）两被告的法律地位 

原告与被告国际合作旅行社订立的出境旅游合同为包价旅游合同，被告国际合作旅行

社系组团社，温州旅游公司为地接社，被告皇家加勒比游轮与温州旅游公司存在船票销售

合同关系，实际提供了邮轮游览服务，是协助履行包价旅游合同义务的履行辅助人。因

此，两被告是适格被告。 

3）两被告的赔偿责任 

原告主张两被告未尽到安全提示义务。两被告负有义务提示的应是与乘坐邮轮相关的

特殊风险，但天雨路滑、小心行走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常识，并非邮轮旅游所特有的安全风

险，无需两被告做出特别提示。 

原告主张两被告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原告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成

年人，其摔倒固然可能有地面潮湿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原告自身在行走时未能做

到必要的谨慎注意。事发时，皇家加勒比游轮虽然已经采取了放置鼓风机吹干地面，安排

邮轮上的工作人员拖地等相应的防水防滑措施，但皇家加勒比游轮应当考虑到从室外进入

室内区域的公共通道处，在雨天更容易发生游客滑倒的安全隐患和概率，完全可以通过室

内放置安全警示牌、增加地毯长度等措施提示游客注意，从而降低此类风险。因此，皇家

加勒比游轮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在管理和服务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法院综合考量皇家加勒比游轮与蒋某在此事件上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酌情认定皇家

加勒比游轮承担本起事故 20%的责任。另外，要求旅行社导游在乘坐邮轮期间始终伴随蒋

某或团内任何成员左右，并时刻进行指引，是不切实际的，也超出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

限度范围。因此，被告国际合作旅行社就原告摔倒不存在过错。 

 

二、羊某诉英国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CARNIVALPLC）等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

案 (2016)沪 72 民初 2336 号 

1. 案件事实 

2015 年 8 月 1 日，原告羊某和其母亲同第三人浙江中旅签订了出境旅游合同，购买了

“蓝宝石公主”号邮轮“上海-济州-福冈-上海”四晚五天的旅游产品。8 月 5 日下午 2 时

许，“蓝宝石公主”号邮轮行至公海海域，原告羊某在邮轮泳池意外溺水。事发后，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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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安排至上海新华医院接受抢救。最后经鉴定，原告被评定为致残程度一级，完全护理依

赖。 

2．法院判决 

原告以侵权为由向上海海事法院起诉被告嘉年华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按 80%的责

任比例赔偿原告人身和精神损害共计 3948455.26 元。被告嘉年华公司提交了追加第三人浙

江中旅的申请，法院对此予以认可。根据《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原告和被告对本次

事故的发生均有过错，原告承担 20%的责任，被告承担 80%的责任。原告可以主张赔偿的

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律师费等共计 3933040.07 元，被告承担 80%计 3146432.06

元。第三人表示已给付 70000 元作为人道主义救助捐赠。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经整理如

下： 

1）法律适用问题 

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中国游客在乘坐英国“蓝宝石公主”号邮轮参加“上海-济州-

福冈-上海”活动过程中发生的泳池溺水事故，属于涉外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因为本案

的侵权行为地的特殊性和非典型性，无法适用《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来确定其准据

法，应当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更为科学、公平。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与本案较多的连接

点集中于中国，适用中国法对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影响最大，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进行

审理。 

2）原告和被告各方的责任分担 

被告作为“蓝宝石公主”号邮轮的经营者，应当负有对游客的人身安全保障义务。法

院认为，被告在对游客的服务、安全保障方面既未自觉参照中国法律，也没有依据英国有

关组织的规定或者建议配备救生员或者监管人员巡视以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的

过错。原告的母亲作为法定的监护人，未能注意泳池边的告示和充分意识到泳池的危险，

没有尽到监护人应有的看护责任，也需承担应有的责任。原告与被告双方的责任分担以原

告 20%，被告 80%为宜。 

3）《雅典公约》责任限制的适用 

被告认为自己作为邮轮的经营人，接受第三人的委托实际安排了旅客运输，是实际承

运人，依据《海商法》或者中国加入的《1974 雅典公约》及《1976 年议定书》的规定，

被告有权享有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 46666 特别提款权，约折合人民币 433700 元。 

法院认为，公约第 13 条第 1 款规定，如经证明，损失系承运人故意造成，或明知可能

造成此种损失而轻率地采取的行为或不为所致，承运人便无权享有第 7 条和第 8 条以及第

10 条第 1 款规定的责任限制。法院认为在外籍邮轮公共场所中发生的旅客人身损害责任纠

纷案件中，若邮轮承运人明知存在发生该种损害的可能性，而违反邮轮母港或船籍国法律

规定或相关的行业(操作)规范，未采取相应的防范应对措施，从而导致损害发生的情况

下，即构成明知可能造成此种损害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不应享受雅典公约规定的赔偿

责任限额的权益。 

 

三、赵某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2018)沪 72 民初 4301 号、(2019)沪

民终 2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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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事实 

2017 年 5 月 1 日，原告赵某与其亲属一同乘坐“海洋量子号"准备出游。登上游轮

后，原告与其亲属一同进入游轮上的游乐设施碰碰车场地，在原告迈入该场地的时候，被

该场地外围门槛绊倒并摔倒在地。经船上医师检查，确认原告股骨颈骨折，建议原告立即

下船到指定医院治疗。游轮方工作人员安排原告进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原告的妻

子及女儿两人陪同。经医院检查，原告左股骨颈骨折。 

2．法院判决 

原告认为涉案游轮违反对船上客人的基本安全保障义务，请求法院判令 RCL 游轮公

司、加勒比船务公司、被告外轮代理公司（三被告）承担侵权责任。上海海事法院根据本

案事实情况，酌情判定原告与被告 RCL 游轮公司应就涉案损失各承担 50%的责任。后来，

被告称 RCL 游轮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综合分析游轮经

营人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瑕疵以及受害人赵某方的责任分担以 RCL 游轮公司 20%，赵某

80%为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RCL 游轮公司向法院提出，自愿在判决之外对赵某进行人道

主义补偿，判决金额与补偿金额的总和不超过一审的判决金额。赵某对此接受，法院也予

以支持。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经整理如下： 

1）法律适用问题 

原告主张由三被告承担原告人身损伤的侵权责任，本案案由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

纷。被告 RCL 游轮公司为外国法人，涉案事故发生于外籍游轮之上，本案具有涉外因素，

当事人可以选择解决纠纷适用的法律。原、被告均表示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

本案，故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 

2）事故责任主体 

RCL 游轮公司作为涉案游轮的经营人，对于船上人员安全具有保障义务，如因其对船

上相应设施的管理上的疏忽造成原告受伤的，应由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原告并未举证证

明被告加勒比船务公司与被告外轮代理公司为船舶的经营管理义务主体，故对原告要求上

述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3）赔偿责任分摊 

一审法院认为，该碰碰车场地为游轮上的娱乐设施，被告 RCL 游轮公司有义务对其进

行科学合理的设置，以最大谨慎保障游玩人员的人身安全。涉案游轮的经营人被告 RCL 游

轮公司在碰碰车场地门槛的警示标识设置上具有一定责任，应承担部分损害赔偿责任。事

故发生时进入该场地的人员并不多，原告年龄较大，也应根据自身身体条件谨慎进入该场

地，对于陌生环境尤其应提升注意义务，对其迈入门槛过程中被绊倒也具有一定的疏忽过

失，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根据本案事实情况，法院酌情判定原告与被告 RCL 游轮公司应

就涉案损失各承担 50%的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除了上述考量因素以外，还应注意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是无限

的，只有经营者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才会产生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

赵某虽是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但是完全可自主判断自己的活动能力，当其选择参与此项游

乐活动时，应对相关风险有相关认知，而不应期许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履行面面俱到。活

动场地内服务人员的数量是有限的，不可能与游客数量一比一配置。最后法院综合分析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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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方的责任分担以 RCL 游轮公司 20%，赵某 80%为宜。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各 50%责任

分担略有不妥，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四、思考 

1．法律适用问题 

涉外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应以《法律适用法》来确定案件的准据法。《法律适用

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

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

议”。该条款就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分三种情况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当事人协议选择

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其次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住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住地的法

律；最后是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 

鉴于判断涉外邮轮侵权案件中的“侵权行为地”有所争议，且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

所以法院无法适用《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来确定准据法，而是倾向选择最密切联系地

原则解决法律适用问题，认为这样更为科学、公平，亦符合侵权损害赔偿的“填补原

则”。 

2．旅行社和邮轮船东的责任归属问题 

《旅游法》第 111 条对旅游行业常用的术语进行了定义，其中就包括对“包价旅游合

同”、“组团社”、“地接社”以及“旅行辅助人”的定义。“包价旅游合同”，是指

“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过履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导游或

者领队等两项以上旅游服务，旅游者以总价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组团社是指“与旅游

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旅行社”，地接社是指“接受组团社委托，在目的地接待旅游者的

旅行社”， 履行辅助人是指”与旅行社存在合同关系，协助其履行包价旅游合同义务，实

际提供相关服务的法人或者自然人”。 

一般而言，A 旅行社与旅客订立的出境旅游合同属于包价旅游合同，故该 A 旅行社为

组团社。而 B 旅行社接受组团社的委托，在邮轮上接待旅客，故该 B 旅行社为地接社。按

照邮轮业务的行业习惯，通常邮轮船东会与该 B 旅行社存在船票销售合同关系。在此情形

下，由于邮轮公司实际提供了邮轮游览服务，所以邮轮船东是协助履行包价旅游合同义务

的履行辅助人。另外，《旅游法》对组团社和地接社责任承担有明确规定，需要明确的

是，在提供旅游服务的过程中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旅游者可以自由选择违

约之诉或侵权之诉。 

3．邮轮船东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

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

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

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公共

娱乐场所的经营人在提供场地和服务的同时负有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否则将



- 6 - 

 

根据自身过错程度承担侵权责任。需注意的是，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是无限的，只有

经营者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才会产生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合理限度

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不只影响安全保障义务人是否承担责任的认定，也影响安全

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比例的划分。但是，所谓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我国法律

无进一步明确规定。随着邮轮消费的普及，以一般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标准来

衡量以中国港口为母港的邮轮的安全保障义务亦属合理。 

4．《雅典公约》责任限制适用问题 

1994 年，中国加入《1974 年雅典公约》及其《1976 年议定书》。《雅典公约》第 2

条第 1 款，本公约适用于下列条件下的任何国际运输：（a）船舶悬挂本公约某一缔约国的

国旗，或在本公约某一缔约国内登记，或（b）运输合同在本公约某一缔约国内订立，或

（c）按照运输合同，起运地或目的地位于本公约某一缔约国内。在羊某某诉英国嘉年华邮

轮有限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由于“蓝宝石公主号”邮轮船东以中国港为母

港从事国际邮轮经营服务，因此法院认可该案可适用《雅典公约》。雅典公约及其 1976 年

议定书对承运人责任限制规定为 46,666 SDR。但雅典公约第 13 条第 1 款规定，若损害系由

承运人故意造成，或明知可能造成此种损失而轻率地采取的行为或不为所致，承运人无权

享有前述赔偿责任限制。那么邮轮船东的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了明知可能造成此种损失而轻

率地采取的行为或不为，就成了其是否享受赔偿责任限额的关键。 

在羊某诉英国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法官认为，邮轮公司

这种轻率所造成的损害是对游客生命健康权的损害，如果在这种情形下也能享受赔偿责任

限额，不利于对游客生命安全的保护。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相关公

约(如《1976 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中，虽然船舶所有人丧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条

件与本案适用的雅典公约及其议定书所规定的承运人丧失赔偿责任限额的条件一致，但这

两种制度的设计初衷和目的有所区别。 

但笔者认为，雅典公约《1976 年议定书》所规定的责任限额太低，距离现在过于遥

远，已不能充分有效保护旅客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国内立法应对此进行重新考量。根据雅

典公约《2002 年议定书》承运人对于旅客死亡或人身损害的最高赔偿责任限额可达每事件

每旅客 400,000 SDR，折合人民币约 400 多万。即使按照羊某某诉英国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

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法院认定的总损失金额计 3933040.07 元，法院也能在不打破

《雅典公约》责任限额的情况下，判决被告邮轮公司承担 80%计 3146432.06 元。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雅典公约《2002 年议定书》允许缔约国的国内法针对承运人对旅客人身伤亡

的责任限额做出特别规定，但是这一限额不能低于议定书的规定。所以，即使中国以后决

定加入《2002 年议定书》，国内法也可在公约规定的最高赔偿限额之上对旅客人身利益赋

予更多的保护。由此可以看出，雅典公约《2002 年议定书》相较于《1976 年议定书》，

更加提升了立法者对旅客人身安全和人身利益的保护。 

 

本文为笔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也不应被视为协会意见，仅供会员参考。 


